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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特殊情况下发送电子邮件进行考试报名的说明 

 

亲爱的考生， 

只有当在线报名表无法打开的情况下，方可使用邮件报名。请将以下内容填写到邮件正文里，发至 vsp-

peking@goethe.de。 

请注意考试报名的开始时间： 

报名开始时间前发送的报名邮件为无效报名，无法被处理或者回复，因此请您在发送考试报名表前认真查看考

试报名的开始时间。  

邮件主题：考试级别+考试日期+考生姓名（中文）        

例如：SD1+11 月 7 日+小明 或   A2+11 月 8 日 +小明 或  B1+11 月 6 日 +小明 或 

     B2+11 月 8 日 +小明 或    C1+11 月 7 日 +小明 或   C2+11 月 6 日 +小明   

 

报名邮件正文/ Inhalte： 

以下信息可以以表格形式放到邮件正文中，也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放到正文中，注意分行即可。 

 

1. 中文姓名： 2. 拼音姓名：                                      

3. 性别： 4. 学员编号（如有则必须填写）： 

5. 出生日期：                                 (如 31.03.1992) 6. 学员年龄： 

7. 出生地：        *此处请填写拼音，必须与护照上的信息一致 8. 国籍： 

9. 手机号码：    

10. 电子邮件： 

*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与您的所有沟通都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为了避免您错过重要信息，请每天关注该邮箱。 

11. 我报名如下考试： 

*请填写考试名称，如 SD1 或者 A2 或者 B1。如果是分科报名，请同时注明所报科目。 

*口笔试均在一天内进行，具体考试时间在确认考试费到账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您只能报名一个等级的考试。 

12. 我为什么参加考试?  

*请填写：工作 或 留学 或 家庭团聚 或 其他 

13. 如果您办理家庭团聚签证，请填写您的目的国： 

 

以下内容请您认真阅读，并复制到邮件正文中： 

14. 我已知晓：下列物品被禁止带入考场：1.手机、PAD、笔记本电脑、电子词典、智能手表、电子手表、蓝

牙耳机等所有电子产品 2.录音笔和所有具备录音功能的物品 

15. 我需要在考试期间免费存包，已经认真阅读《个人物品免费存放免责声明书》，并同意。 

*《个人物品免费存放免责声明书》见第二页。  

16. 我已知晓： 

• 因个人原因提出的延考申请最迟必须在考试日前第六个工作日书面提交。  

• 考试日前的五个工作日内不接受因个人原因延考。  

• 因疾病原因提出的延考申请最迟必须在考试日前一个工作日书面提交，考试当日不再接受延考

申请，因病延考必须提交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 

• 考试共计可以延期 1 次，必须在首次报名考试后的 6 个月内。 

• 考生可以退考，但无权要求退还已缴纳的考试费用。  

• 退考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明确提出。 

17. 我已经阅读学院官网上的《歌德学院数据保护和同意声明》《歌德学院考试规定》、《歌德学院考试实施

细则》《歌德学院考生须知》，并接受。 

18. 本人承诺：对以上提供的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报名邮件附件： 

19. 如果考生未满 18 周岁，请上传《未成年人报名确认函》。如果考生满 18 周岁，则无需此项。 

20. 如果您是歌德语言中心的学员另请上传课时证明。如果不是，则无需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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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物品免费存放免责声明书 

本人已经阅读并同意考生不得带包进入考场的规定，规定详情如下：  

考生不得带包进入考场。 

• 出于考试安全的原因，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手提包、背包及其他类似行李将被禁止

带入考场。草稿纸和考试用笔我院发放。 

• 推荐考生尽量不要带包参加考试，如果带了，需要在考试入场证件检查完毕后将背包等

物品上交，需要上交行李等个人物品的考生请在下一项中选择已经阅读并同意本声明，

没有选择同意本声明的考生，我院无法提供存包服务。考试结束后凭号牌取包。 

• 我院对上交物品不承担责任，请考生不要携带贵重物品参加考试。若上交物品发生损伤

或者丢失，我院不负责赔偿损失。 

本人承诺： 

不携带贵重物品参加考试。并申请在考试进行期间将非贵重个人物品存放在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物

品存放期间发生的任何损坏与丢失，由我本人负责。 


